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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09年 1月 8日的情況 ) 

 
 

主題  
 

會議日期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 按 條 件 收 費 報 告

書》提出的設立按

條件收費法律援助

基金的建議 

 

2008年 10月 20日 關於法律改革委員會於 2007年 7月發表的《按

條件收費報告書》中有關設立按條件收費法律

援助基金，以甄別要求採用按條件收費安排的

申請、把案件外判給私人執業律師辦理、為訴

訟提供資金，並在訴訟最終落敗時代訴訟人支

付對訟方的律師費建議，民政事務局應說明政

府當局現時對此建議的看法。  
 

尚待回覆  

2.  仲裁服務  2008年 10月 20日  律政司應提供有關在香港處理仲裁案件的本

地及海外法律執業者的人數。  
 

尚待回覆  

3.  調解服務的發展  2008年 10月 20日  律政司須提供有關香港調解服務提供者的資

料。  
 

尚待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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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會議日期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4. 檢討提供法律援助

服務事宜  
2008年 11月 24日  民政事務局提供下列補充資料  ⎯⎯  

 
(a) 就中產階層獲得法律援助的情況而言，香

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比較如何；  
 
(b) 近年在法律援助輔助計劃 ("輔助計劃 ")下

勝訴及敗訴案件的數目，連同勝訴案件在

討回賠償／補償後所得的淨收益額及敗

訴案件所須繳付的訟費額；  
 
(c) 近年在普通法律援助計劃及輔助計劃下

受 助 人 須 繳 付 分 擔 費 用 的 數 額 及 百 分

比，以及在該兩計劃下受助人的數目；及

 
(d) 擬就評定法律援助申請人財務資格的準

則每五年進行一次的檢討諮詢的持份者

的名單。  
 

尚待回覆  

5.  刑事法律援助費用

制度  
2008年 12月 16日  民政事務局須說明有關政府律師職系架構檢

討的現況，以及政府律師職級的入職薪酬是否

會增加約三成；同時對於大律師公會建議，若

政府當局無法與律師會就費用率達成協議，應

將大律師與律師兩者的經修訂刑事法律援助

費用制度分開實施，解釋政府當局為何認為此

建議不可行。  
 

尚待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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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會議日期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6. 法律執業的有限法

律責任合夥模式  
2008年 12月 16日  律政司須確認相關的政策局曾否就有限法律

責任合夥 ("合夥 ")模式諮詢其他專業，並向委

員提供適當的資料。  
 
委員亦要求律政司提供更多有關合夥建議的

資料，包括律師合夥人應否對業務的普通債項

承擔個人法律責任、在合夥制下合夥人對助理

律師及顧問的作為或不作為所承擔的法律責

任、合夥模式的保險要求、已在其他國家按照

合夥模式經營的國際律師行的情況、政府當局

法案擬本提出的具體建議，以及當中收納了多

少在律師會於 2005年擬備的法律修訂擬稿中

提出的建議，並在兩個月內就該等資料向事務

委員會作出匯報。  
 

尚待回覆  
 
 
 
尚待回覆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 1月 8日  


